项目需求书
说明：本磋商文件中，带“★”标记的内容为实质性条款，不得有任何偏离，否则做无效处理。
项目背景
[bookmark: _GoBack]为保障我校学生外出实习期间的人身安全，现通过招标方式采购保险服务。我校要求供应商在我校提供投保学生名单后，在投保学生外出实习前完成投保并确保保单生效。
本项目属于金融业或其他未列明行业
服务要求
★1.险种及保额最低标准（各投标单位投报本公司保险额度，保额应满足保险行业国家标准）：
（1）意外身故保险≧6万元；
（2）意外残疾保险≧10万元 ；
（3）意外伤害门（急）诊医疗保险≧0.6万元 ；
（4）意外伤害住院医疗保险≧6万元；
（5）意外住院补贴30元/天（≧180天）。
（6）营运交通工具险≧30万元
★2.赔付比例 
（1）意外身故保险按照保额赔付；
（2）意外残疾保险按照残疾等级赔付；
（3）意外伤害门（急）诊每次免赔100元，有医保不低于90%赔付，无医保不低于70%赔付，以保额为限； 
（4）意外伤害住院医疗保险，免赔100元。有医保不低于90%赔付，无医保不低于70%赔付；
（5）营运交通工具保险按照保额赔付。
3.理赔事项
	环节
	承诺服务
	备注

	接报案
	365×24小时接案服务
	

	勘察
	市区1小时
	如遇特殊情况，理赔人员与报案人员沟通后，在双方约定的时限内到达现场

	
	郊县区2小时
	

	单证、损失审核
	损失金额100万以内的赔案，5个工作日内完成
	接到索赔申请以及相关材料后

	
	损失金额100万（含）以上的赔案7个工作日内完成
	

	结案
	结案金额小于100万，3个工作日结案
	被保险人及时提供有关材料的前提下，双方达成赔偿协议后，自达成之日起

	
	结案金额大于等于100万，5个工作日结案
	

	支付
	5万元以内，实时支付
	收款银行属于实时支付银行范围内

	
	5万元以上，3个工作日内支付到账
	



★4.保险费：保期每满30天按一个月计，一个月不得超过10元。不足一个月的，≤10天不超过5元，>10天按照一个月计。
